
附1：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     

项目名

2024 年度）

称 地震监测经费

主管部门 宿州市地震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地震局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）
全年执行数

（B）
分值

执行率
（B/A)

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47.4 47.4 47.4 10 100% 10

 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47.4 47.4 47.4 - -

    上年结转资金 - -

       其他资金 - -

年度
总体
目标
完成
情况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目标1：保障综合性地震台正常运行，产出有效科学的数据；
 目标2：地震群测群防网络运行通畅，实现可视化管理全覆盖；

目标3：宏观观测手段更全面，更科学的预判宏观异常信息；

目标4：：配备流动监测仪器，震时能够方便快捷的监测数据并为预报提供科学依据。
目标5：新建地震预警系统，进一步提升了全市震情跟踪和社会服务能力。

已完成

年
度
绩
效
指
标
完
成
情
况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
实际完成

值
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
改进措施

产
出
指
标

数量指标

宏观点个数 3838个 个 5 5
台站个数 2个 2个 2 2

地震预警台站个数 2个 2个 5 5
流动监测设备 2台 2台 5 5
信息节点个数 1个 1个 5 5

质量指标

台站运行率 ≥95% ≥95% 5 5

群测群防工作管理办法 满足 满足 3 3
流动监测仪产出数据 满足 满足 3 3

预警系统覆盖率 ≥95% ≥95% 3 3

时效指标
流动监测仪产出数据 满足 满足 4 4

工作持续开展推进 按计划节点完成
按计划节点

完成
5 5

成本指标

宏观点补助 15 15 5 5
2个地震台运转经费 30 30 2 2

2个地震预警监测系统 30 30 2 2
信息节点经费 15 15 2 2
群策群防经费 22.2 22.2 2 2

2台流动监测仪运维经费 30 30 2 2
效
益
指
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地震监测预报
提升城市地
震监测综合

能力

提升城市
地震监测
综合能力

30 30

满意度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

标

省局、市政府以及人民群众满意度 ≥95% ≥95% 10 10

总分 100 100

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上述
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分值。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

。

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
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80%)、80-60%(含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
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
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


